放寬還款年限宣導事項
一、放寬就學貸款還款年限：
有關就學貸款還款年限，依現行辦法，學生於畢業後1年開始還款（教育實習或服兵役期間不列計），惟考量少數學生可能因畢業後工作尚未穩定或家庭屬低收入戶者，還款可能有困難，為協助舒緩繳款壓力，故另訂貸款者，若屬低收入戶者或開始還款期三年內未達一定收入者或，可暫緩其繳款，緩繳期間利息由政府補助。本措施將於９４年７月正式開辦。
二、方式：由申請者主動申報
	
	項目標準
	實施方式
	寬限期

	1
	低收入戶者
	出具低收入戶證明者
	寬限期以3年為限。

	2
	工作時期每月工作收入未達新臺幣2萬元者，得暫緩繳款
	＊需提供前1年度收入證明（1年為新台幣24萬元）
＊收入證明向國稅局各地稽微處辦理。
	收入寬限期以3年為限。


三、查核事項及申請程序：
1.低收入戶者：由申請者自行向戶籍所在地之地方政府申辦低收入戶證明，檢附當年度有效之低收入戶證明向台銀申請，申請者於首次繳款時一併申報辦理。

2. 工作時期每月工作年收入未達新臺幣2萬元者：由申請者自行向稅捐稽徵機關申辦前一年度之收入證明，收入門檻--申請者工作時期每月收入平均未滿新台幣2萬元（例：如第1年申請時工作未滿1年者，則應就其7 月畢業或退役時計算至12月， 

  工件時期為4個月，年收入門檻為新臺幣8萬元），申請者需檢附前1年度之收入證明及畢業（或退伍）證明向台銀申請，申請者於首次繳款時一併申報辦理。。

四、辦理程序流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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